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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小明、 小美

按农村风俗举行

婚礼 ,但没有领

取结婚证。“结

婚” 时小明给小

美彩礼数十万元

及项链、 戒指等首饰。 两人同居后，共赴外地生

活，其间因琐事产生矛盾，小美便不辞而别，双

方婚约解除。小明要求小美返还全部彩礼，小美

则认为双方已按农村风俗举行婚礼， 并已同居

一年， 因此拒绝归还彩礼。 小明遂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法官释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3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10条

●风险提示

给付彩礼要量力而行并及时

办理结婚登记， 如发生彩礼纠纷，

注意保留相关给付凭证? 证人证

言， 遵循公序良俗， 结合风俗习

惯， 依法解决纠纷。

●法条依据

彩 礼

小美归还

部分彩礼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俞俊俊， 上海一中院

少年家事庭法官助理，上

海政法学院法学硕士。 爱

好跑步、乒乓球、数码。

本案法院为什么判决小美归还部分彩礼？

为了规范彩礼处置问题， 应对日益增多的

彩礼纠纷， 彩礼返还制度正是法律对社会现实

需求的回应。 小明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赠与的现

金及首饰属于彩礼， 但两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 其“婚姻” 不受法律保护。 因两人已共

同生活， 故从公平合理角度出发， 酌情判令小

美返还小明部分彩礼。

彩礼

“抗皱”心切注射药物引不适
一女子起诉上海九院被驳回

是指基于风俗习惯以缔结婚姻为

目的而给付的财物。 男女双方为增进感情所为

一般意义上的赠与，不属于彩礼。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治国

张女士在某银行租用保管箱以存放贵

重物品。 因生病住院， 便在医院立下代书

遗嘱， 指定遗嘱执行人和遗嘱监督人， 但

未写明受益人， 且其亦无法定继承人。 遗

嘱订立后不久， 张女士离世， 遗嘱执行人

李先生开启保管箱的要求遭银行拒绝， 张

女士的遗嘱无法得到执行。 李先生遂将银

行诉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近日， 浦东法

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代书遗嘱同学任遗嘱执行人

2013 年 8 月， 张女士租用银行保管

箱存放贵重物品。 原告李先生是其同学。

张女士生前未婚未育， 患病后于 2015 年

9 月 20 日在医院立下书面遗嘱， 指定李

先生为遗嘱执行人， 林女士等为遗嘱监督

人。 该份遗嘱中有医生签字， 确认张女士

立遗嘱时神志清楚， 并盖有医疗专用章。

2015 年 9 月， 李先生一行持张女士

书面委托前往银行要求办理退箱业务， 被

告知应将委托书公证后方可办理。 9 月 23

日， 张女士书面委托李先生等办理退箱业

务， 银行以不知委托人是否意识清醒、 委托

书需要公证为由拒绝办理。 2015 年 9 月 27

日， 张女士去世。 12 月 25 日， 徐汇区公证

处对张女士的代书遗嘱进行公证， 确认这是

其生前所立最后一份有效遗嘱。

开箱要求屡次被拒 起诉银行

李先生将银行诉至法院， 林女士等作为

第三人参加诉讼。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银行允

许其开启涉诉银行保管箱， 取走箱内物品。

第三人表示没有意见。

被告银行称， 张女士与该行签订保管箱

租赁合同， 原告要求开箱， 并告知张女士身

患重病。 被告无法确认张女士是否意识清

醒， 且没有收到委托书， 因此要求原告对委

托书进行公证方可办理业务。 根据 《保管箱

业务办理》 第 30 条规定， 租箱人在租赁期

间死亡的， 应提交死亡证明、 遗嘱等相关证

明材料， 由经法定程序确认的合法继承人或

受遗赠人向开办支行申请开箱。 由于原告没

有提供经法定程序确认的合法继承人的相关

证明， 不符合申请开箱的条件， 所以被告告

知原告， 需经过公证或者法院有法律效力的

生效判决来确认， 在满足该条件后， 被告才

可办理开箱。

遗嘱执行人有权清点保管遗产

庭审中， 原告出具户籍摘录及户籍信息

以证明张女士无法定继承人， 治丧小组登报

讣告也未出现法定继承人， 法院因此认可原

告提出的张女士无法定继承人的意见。 对于

徐汇公证处出具的 《公证书》， 法院亦认为

张女士的代书遗嘱真实有效。

原告李先生以张女士遗嘱执行人的身份

起诉被告， 被告银行则认为， 被告与张女士

的租赁合同约定租用人死亡后须经法定程序

确认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向出租人提出申

请， 而原告非继承人也非受遗赠人， 因此

对原告的申请不予许可。 法院认为， 张女

士代书遗嘱中已明确原告为遗嘱执行人，

我国 《继承法》 第 16 条规定公民可以指定

遗嘱执行人， 因此原告的身份合法有效，

有权对张女士在被告处保管箱内的遗产进行

清点、 保管。 据此， 法院判决银行应于判决

生效后配合原告李先生开启保管箱， 取走箱

内物品。

（文中均系化名）

□见习记者 张叶荷

因注射抗皱药物， 薛梦 （化名） 认为

该药物引发自己头痛。 近日， 上海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薛梦与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

上海九院） 之间的医疗产品责任纠纷案，

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判决。

“抗皱”心切 注射药物

2013 年 8 月 5 日， 薛梦至上海九院

咨询皱纹问题， 被诊断为皮肤松弛。 医院

当即对薛梦施行面部生物除皱术。 术后，

薛梦称面部出现肿块， 并有持续头痛等不

适症状。 2016 年 4 月 5 日， 薛梦在北京

协和医院接受面部注射物取出手术， 该院

在手术记录中载明“刮勺可见少量可疑玻

尿酸、 奥美定、 骨粉混合物”。 薛梦遂将

上海九院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上海九院赔

偿医疗费及差旅费 2.3万余元。

十余家医院治疗无果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在

于上海九院对薛梦注射的是什么药物。 薛梦

主张的依据为 《北京协和医院病案记录》 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超声申请

单》， 然而相关病案记录的文字表述并未最

终确认取出物的成分； 超声申请单仅注明

“奥美定取出” 字样， 无其他证据印证， 因

此薛梦面部是否存在上述混合物无法确定。

从注射药物至注射物取出手术， 在长达

近 3 年的时间里， 薛梦在 10 多家医院进行

治疗， 因此即使存在上述可疑混合物， 亦不

能证明为上海九院所注射。 一审法院因此驳

回了薛梦的全部诉讼请求。

无法证明医院使用不当药物

薛梦不服， 提出上诉， 认为按照常理，

患者一般很难知晓医生所使用的药物， 且在

注射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自己就感觉不

适并四处求医治疗， 不可能在此种情况下再

于其他医院进行面部除皱术注射。

上海九院则辩称， 该院于 2013 年 8 月

5 日为薛梦实施的面部注射除皱术， 经上海

市医学会鉴定， 其医疗行为没有过错， 未对

薛梦造成人身损害。 医药费清单可以证明，

在手术过程中， 该院使用的唯一药品是 A

型肉毒素， 术前及术后均未使用过其他药

品， 更未使用过玻尿酸或奥美定。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在案证据

显示， 上海九院仅对薛梦注射过 A 型肉毒

毒素， 薛梦亦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此外， 上

海九院并未使用或另行开具其他药品， 亦未

进行其他治疗， 无法证明上海九院曾对薛梦

使用过奥美定， 更遑论因此造成损害。

根据病案记录， 其中提到的面部填充术

和玻尿酸注射均非上海九院实施， 难以排除

薛梦于他处施行面部填充术或注射其他药品

的可能。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黄诗原 陶韬

本报讯 组织未成年人在轨道交通内散发

小广告， 不听劝阻还殴打安保人员。 上海铁路

运输法院日前审理了这起严重违反社会治安管

理的刑事案件。

近日， 女子陈某携其未成年子女在地铁内

散发小广告， 安保人员上前劝阻并警告， 双方

发生冲突。 陈某与其子女推搡、 冲撞安保人

员， 致安保队员一人轻伤、 一人轻微伤， 严重

扰乱了轨道交通管理秩序。

上铁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陈某自

2013 年起于地铁内组织包括自己子女在内的

6 名未成年人发放小广告牟利。 法院认为，

被告人陈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

的活动， 其行为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

治安管理活动罪。 根据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按照我国《刑

法》 相关规定， 被告人陈某犯组织未成年人

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并处罚金。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刘晓曦

本报讯 无业人员张某热衷于高价

值商品。 但因生活拮据， 便动起了偷盗

的念头。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以盗窃

罪和妨害公务罪， 两罪并罚， 判处张某

有期徒刑 10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去年 5 月 10 日， 在宝山区一家超

市内， 张某挑选了三件价值不菲的商

品， 正当其偷偷将三样东西藏起来准备

带离超市时， 被工作人员当场发现并控

制， 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宝山公安分局杨行派出所民警王某

接警情后至现场处理。 在将张某传唤带

离过程中， 张某拒不服从， 采用掐脖

子、 拳打脚踢等暴力方式对民警实施殴

打， 致王某耳垂皮肤裂伤、 头面部皮肤

挫伤、 颈部皮肤划伤， 经鉴定构成轻微

伤。

经调查， 张某在 2016-2017 年间，

分别因诈骗罚、 妨害公务罪、 盗窃罪等

多项罪名被判处拘役等刑罚。 2018 年 2

月其又因盗窃罪被判处拘役 6个月， 并处

罚金 1000 元。 然而刑满释放后不久， 他

又重操旧业， 再次实施盗窃， 还涉嫌妨害

公务。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张

某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 此番又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

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

张某以暴力方法阻碍民警依法执行职务，

造成民警轻微伤，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

确实、 充分， 应当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日前， 宝山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某涉嫌

盗窃罪、 妨害公务罪对其提起公诉。 宝山

法院审理后， 以盗窃罪， 判处张某有期徒

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以妨害公

务罪， 判处张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最终，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0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银行保管箱内存有贵重物品，代书遗嘱未写明受益人

遗嘱执行人要求银行开箱屡次碰壁

组织未成年人散发小广告

遇劝阻竟殴打安保
盗窃超市高价值商品被抓又袭警
一男子两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 10个月


